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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3_95_E5_BE_c80_529529.htm 第十八章 人身权 人身权是

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而又无直接财产内

容的民主权利。 人身权具有以下特征： 1．人身权具有非财

产性，同时与财产权利又有着一定的关系。 2．人身权具有

专属性。 3．人身权属于绝对权、支配权。 人身权的种类基

于人身权的取得原因，人身权可以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

格权（一般是平等的，比如：劳模买东西也是平等的）是指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为维护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享有的民事

权利。凡民事主体都平等地享有人格权。身份权（一般是不

平等的）是指民事主体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维

护一定社会关系的权利。 人格权与身份权的区别： (1)权利主

体不同。人格权的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身份权的权利主体限于自然人。 (2)客体不同。人格权以人格

要素为客体，如姓名、肖像、名誉等，身份权的客体是基于

一定身份关系形成的身份。 (3)权利的取得方式不同。人格权

在主体出生或成立后即依法享有，并不需要实施特定的行为

。而身份权的取得原因不同，某些身份权需要借助权利人实

施的一定行为，或者需要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 (4)权利的存

续期间不同。民事主体具有独立人格期间皆享有人格权，人

格权没有特别的期限限制。身份权是以一定的身份的存在为

前提，并以身份的存续为权利存续的前提。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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